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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之完工報告書

應注意事項

※金門航空站聲明，請住戶自行辦理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規劃設計及施

工，本站絕不參與涉入，亦無委託任何廠商代辦情事！

一、本站補助住戶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之項目及規格記載於本

站核發之施工通知書，請申請人按施工通知書所核准之補助

項目、數量及設置地點施工，本站不補助非施工通知書所記

載之事項。

二、安裝防音門窗之規定：

(一)申請人向本站提出完工報告書時，必須檢附學術機構、財

團法人研究機構或其他第三公正單位出具之檢測證明文

件，此證明文件必須至少記載下列事項：

1. 送測試樣本門窗之檢測方法及減音值，請參閱「住戶

一定減音值之定義及認定方式」。

2. 送測試樣本門窗之結構圖、材質、尺寸及正視圖（或

照片）。

3. 送測試樣本製造廠商名稱及聯絡電話。

(二)音響實驗室出具之防音門窗防音證明文件如為影本，則必

須加蓋送測試廠商之大小章，註明「影本與正本相符」。

(三)申請人設置之防音門窗規格，包括外型、結構、材質及厚

度等，均須與證明文件所載相符。

三、安裝開口部消音箱之規定：

(一)採用間接穿透之進排氣通風，並加裝適當消音設備，必要

時加裝風扇。

(二)須檢附相關吸音或減音效果證明文件。

四、安裝吸音壁面及吸音天花板之規定：

安裝吸音壁面及吸音天花板須有製造廠商出具之吸音或減

音效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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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裝空調設備之規定：

(一)空調設備應安裝妥當並可通電運轉。

(二)空調設備須有保固書或保證書影本，須記載：1.保證(固)

書編號、2.申請人姓名、3.廠牌、4.型號、5.機（序）號、

6.製造商全名、7.冷房能力（Kcal/hr 或 BTU）、8.購買（或

安裝）日期、9.經銷商店章(統一發票章)。

(三)實際設置之空調設備，其銘牌所載機（序）號、冷房能力

須與空調設備保證(固)書記載相符。

六、配合防制作業之房舍整修

本房舍之整修應以噪音防制為目的，其作業規定由航空站視

實際需要訂定之。

七、發票填寫之規定：

(一)買受人欄請填寫申請人姓名。

(二)品名、數量、單價及金額請參考下列方式填寫（尺寸僅計

長 X寬）

品名 單價 數量
金額

（僅供參考）

防音窗（1.0X2.0 m2） 10,000 元/m
2

1 20,000 元

防音窗（1.5X2.0 m2） 10,000 元/m
2

1 30,000 元

防音門（1.5X2.0 m2）
15,000 元/

m
2 1 45,000 元

開口部消音箱(每具) 25,000/ 具 1 25,000 元

吸音壁面(m2) 800 元/ m
2

1 800 元

吸音天花板(m2) 800 元/ m
2

1 800 元

空調設施（冷氣機 2000Kcal 分離式）符 1/3 比例 1

配合防制作業之房舍整修

八、航空噪音防制設施補助款領據填寫之規定

(一) 請詳實填寫領據各欄內容。（不得塗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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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檢附解款行之存摺封面影本，以利撥款作業。

九、設置航空噪音防制設施之諮詢：

請向本站噪音專線082-311463洽詢(※聯絡方式由航空站訂

定)。

十、航空站執行完工檢查及撥款程序：

(一)本站將依據收到申請人送達之完工報告書順序及村里

別，排列完工檢查順序。

(二)本站執行完工檢查時間：自本站收到完工報告書之日期起

60 日以內。

(三)本站將於檢查時間 15 日前通知申請人。

(四)本站執行完工檢查後，如檢查不通過者，本站將通知申請

人限期完成補正，並於通知後 30 日內向本站申請複查。

(五)本站將於檢查合格後，將檢查結果寄發申請人，並將核定

之補助金額款項撥入申請人帳戶，而實際撥付之款項為核

定之補助金額扣除匯費之金額。

※以上各項補助作業由航空站得視實際需要調整


